


( 一 ) 

 

附件  

 

有關沙田區私營骨灰龕場事宜  

 

 

以下情況均會影響指明文書申請審批進度：  

 

( i )  違 規 情 況 嚴 重 ： 不少私營骨灰安置所在《私營骨灰

安置所條例》 (第 6 3 0 章 ) (《條例》 )生效前已有多

方 面 的 違 規 情 況 (例 如 ： 違 反 地 契 、 規 劃 、 建 築

物 、 消 防 安 全 、 環 保 等 規 定 )， 申 請 獲 批 前 需 進 行

多 方 面 補 救 工 作 ， 以 糾 正 不 妥 當 的 情 況 、 保 障 使

用者安全，以及維護消費者和公眾利益；  

 

( i i )  難 以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的 規 劃 批 准 ：

大 部 分 申 請 牌 照 的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並 不 符 合 關 乎

規 劃 的 規 定 ， 因 此 需 要 花 頗 長 時 間 向 城 規 會 提 交

申請。自《條例》生效至今，只有少數私營骨 灰安

置所取得城規會的規劃批准；  

 

( i i i )  業 權 問 題 複 雜 及 需 時 解 決 ： 部 分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

的 業 權 存 在 複 雜 的 問 題 ， 需 相 當 長 時 間 去 解 決 ，

甚 至 有 法 律 訴 訟 在 進 行 中 。 在 有 關 處 所 業 權 未 釐

清前，申請個案難以完成；以及  

 

( i v )  經 營 記 錄 不 完 整 ： 部 分 骨 灰 安 置 所 年 代 久 遠 ， 其

經 營 者 曾 經 變 更 ， 經 營 記 錄 (例 如 龕 位 銷 售 記 錄 和

上 灰 記 錄 )有 欠 完 整 ， 申 請 人 需 較 長 時 間 找 尋 記 錄

和聯絡龕位購買者補充資料。根據《條例》，申請

豁 免 書 須 提 交 龕 位 登 記 冊 ， 載 有 龕 位 安 放 權 的 詳

情 ， 在 批 出 豁 免 書 時 ， 須 將 經 批 註 登 記 冊 附 於 批

准 圖 則 。 在 豁 免 書 有 效 期 內 ， 豁 免 書 持 有 人 須 按

照 批 註 登 記 冊 內 的 受 供 奉 者 姓 名 讓 骨 灰 安 放 在 有

關 龕 位 內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政 府 為 就 申 請 牌 照 的 截 算

前 骨 灰 安 置 所 的 截 算 前 售 出 的 龕 位 提 供 寬 免 土 地

規 範 化 費 用 的 安 排 。 欲 受 惠 於 寬 免 費 用 安 排 的 申

請 人 須 提 交 龕 位 登 記 冊 ， 載 有 龕 位 安 放 權 的 詳

情 ， 以 確 保 受 惠 於 寬 免 費 用 安 排 的 是 在 截 算 時 間

前 購 買 龕 位 的 人 士 及 其 指 明 受 供 奉 者 。 上 述 申 請

人 須 提 交 相 關 龕 位 資 料 ，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發 牌 委

員會才可完成審批豁免書 /牌照的申請。  



( 二 ) 

 

 

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 (骨灰所辦 )就每項申請都委派

個 案 經 理 專 責 跟 進 ， 解 答 申 請 人 的 查 詢 及 協 助 申 請 人 與

有 關 部 門 聯 絡 及 溝 通 。 就 申 請 人 欠 交 的 資 料 及 證 明 文 件

和 須 採 取 的 行 動 ， 骨 灰 所 辦 持 續 緊 密 與 申 請 人 跟 進 。 骨

灰 所 辦 亦 會 因 應 情 況 所 需 召 開 跨 部 門 會 議 ， 以 盡 量 協 調

不 同 部 門 的 意 見 及 向 申 請 人 清 楚 解 釋 各 個 範 疇 的 要 求 和

申請人須採取的行動，以符合申請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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